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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書面意見

一 、 全民健康保險法除該法第1 3 條規定之退保外，是否有 

其他規定涉及保險對象之資格？對特定原因暫時停保  

及復保有無其他具體規定？如 無 ，目前有無任何修法計 

畫 ？

說 明 ：

全民健康保險法(下稱健保法)除 第 13條規定之退保外， 

其他涉及保險對象資格之條文尚有第8 條 、第 9 條 及 第 91 

條 。另對於特定原因暫時停保及復保之規定，則訂於健保法 

施行細則第3 7條 至 第 3 9條(詳如附件）。

二 、 貴部於中華民國8 4 年 1 月 2 8 日訂定發布全民健康保 

險法施行細則第3 6條及第3 8條規定，增列停保及復保 

制 度 ，其立法目的為何？何以增列母法第1 3 條所無之

「預定出國6 個月以上」得以停保之規定？其母法依據 

為何？

說 明 ：

有關停保及復保制度之設計，主要係考量全民健康保險 

(下稱健保)之施行區域僅限於臺灣地區，保險對象不論工作、 

求學等事由旅居國外，如果持續繳納保險費，卻無法就近使 

用健保資源，恐有違反權利義務之對等性，基於國内外就醫 

可近性嫁有不同等考量，爰於健保法授權訂定之施行細則中 

訂定相關規定。

健保停復保制度雖未於健保法明定授權條款，但自健保 

開辦以來，基於國内外就醫可近性確有不同等考量，爰將該 

制度補充規範於健保法授權訂定之健保法施行細則中，歷年 

修 正條文，均依法制程序送請立法院備查。有關配合二代健 

保修正之健保法施行細則，包括新增出國停保之保險對象返 

國復保欲再次停保時，應屆滿三個月之期間限制，以衡平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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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收支落差等相關規定，亦於送立法院後，交付社會福利及 

衛生環境委員會 於 101年 1 2月 2 0 日進行實質審查後始同意 

備查在案。 '

三 、 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3 9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 

定 ，對出國 6 個月以上之人民，於返國之日即應復保， 

且依同施行細則第3 7條 第 1 項 第 2 款但書規定，僅得 

於 返 國 「強制」復保後屆滿3 個月始得再次辦理停保， 

是否得類推適用同施行細則第3 9條 第 2 項政府駐外人 

員之例外規定？

說 明 ：

有關健保法施行細則第3 9 條 第 1 項 ，係針對保險對象 

辦理停保之規範，原則一體適用於所有保險對象。但考量因 

公派駐國外之政府機關駐外人員與其眷屬，其出國停保之性 

質較為特殊，一旦公務需要，渠等即須返國，惟其申辦之出 

國停保仍有維持之必要，爰於第 3 9 條 第 2 項訂定政府駐外 

員眷之例外規定。因屬政府駐外人員之例外規定，自無從類 

推適用於一般民眾。

四 、 就聲請人之主張，貴部有無具體回應或其他意見？ 

說 明 ：

健保法係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總統公布施行之法律，全 

國國民均有知悉及遵循之義務，又健保係強制性社會保險， 

凡符合加保資格之保險對象，均有依法以適當身分持續投保 

及繳納保險費之義務；另健保投保原則上採申報制，課以投 

保單位及保險對象主動積極申報投保之作為義務，保險對象 

不為投保申報作為時，健保法並賦予保險人對未在保或有中 

斷投保紀錄之保險對象，得追溯自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逕予 

補 辦投保，以強制保障保險對象之健保權益。

另考量符合加保資格而長期停留國外之保險對象，其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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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健保醫療資源之方便性異於國内保險對象，健保法施行細 

則 第 3 7 條訂定出國停保之規定，賦予保險對象是否申請停 

保之選擇權，保險對象如欲選擇出國停保，應於出國前主動 

申 請 ，且以每單次出國6 個月以上為要件，如未申請停保或 

出國未滿6 個 月 ，仍負有繳納保費之義務。

近 年 來 ，社會外界對於停復保制度屢有質疑，居住於國 

外之保險對象辦理停保，平時無需繳納保險費，遇有傷病短 

期返國就可復保，享有健保給付，對國内持續繳納保險費的 

民 眾 ，實有失公平，除與強制納保精神不符外，亦有造成健 

保財務虧損之疑慮。故本部於配合二代健保實施研修施行細 

則 草 案 時 ，遂將廢止出國停復保制度列為修正建議，俟行政 

院 衡 酌 「申請出國停保者」與 「國内持續繳費者」之健保權 

益 ，決議保留該制度並增訂返國復保後應屆滿3 個月始得再 

次停保之規定，係在兼具考量出國停保者之需求，並回應國 

内民眾之疑慮，且降低對全民健保財務之衝擊所為之決定。

聲請人僅單就停保者觀點論斷，倘如聲請人主張，尚需 

考量類同原告之長期居留國外者，每次返國短暫停留者之權 

益 ，出國停保者於返回國内期間，其就醫之可近性與國内保 

險對象已然相同，倘使渠等短期返國停留不使用醫療者，可 

以不復保，不繳保險費，恐侵害健保體系裡其他保險對象之 

權 益 ，亦與健保強制納保所欲達成社會互助、風險分攤之精 

神 有 所違背，恰與比例原則相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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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民健康保險法 

第 8 條

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 

對 象 ：

一 、  最近二年内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或參 

加本保險前六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。

二 、  參加本保險時已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：

(一 ） +政 府 機 關 、公私立學校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。

(二 ） 公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受僱者。

( 三 ）  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。

( 四 ）  在臺灣地區出生之新生嬰兒。

(五 ） 因公派駐國外之政府機關人員與其配偶及子女。

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而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四日修正之條文 

施行前已出國者，於施行後一年内首次返國時，得於設籍後即參加本 

保 險 ，不受前項第一款六個月之限制。

第 9 條

除前條規定者外，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，並符合下列各款資 

格 之 一 者 ，亦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：

一 、  在臺居留滿六個月。

二 、  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。

三 、  在臺_灣地區出生之新生婴 兒 。

第 9 1條

保險對象不依本法規定參加本保險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

千元以下罰鍰，並追溯自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保，於罰鍰及 

保險費未繳清前，暫不予保險給付。



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

第 3 7 條

保險對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辦理停保，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申報 

表一份送交保險人，並於失蹤或出國期間，暫時停止繳納保險費，保 

險人亦相對暫時停止保險給付：

一 、  失蹤未滿六個月者。

二 、  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。但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於返國復保後應 

屆滿三個月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。

前項第一款情形，自失蹤當月起停保；前項第二款情形，自出國當月 

起 停 保 ，但未於出國前辦理者，自停保申報表寄達保險人當月起停保。

第 3 8 條

被保險人辦理停保時，其眷屬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 、 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停保時，其眷屬應改按其他身 

分 投 保 。

二 、 被保險人因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停保時，其眷屬應改按其他身 

分投保。但經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或原依附第六類被保險人投保 

者 ，得於原投保單位繼續參加本保險。

第 3 9 條

保險對象停保後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一 、 失蹤未滿六個月者，於六個月内尋獲時，應自尋獲之曰註銷停保， 

並補繳保險費。逾六個月未尋獲者，應溯自停保之日起終止保險， 

辦理退保手續。

二 、 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，應自返國之日復保。但出國期間未滿六 

個月即提前返國者，應自返國之日註銷停保，並補繳保險費。

政府駐外人員或其隨行之配偶及子女，辦理出國停保後，因公返國未 

逾三十日且持有服務機關所出具之證明，得免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註銷 

停 保 或 復 保 ，但在臺期間不得列入出國期間計算。

第一項保險對象於申請復保時，投保單位應填具復保申報表一份送保 

險 人 ；於核定復保後，停保期間扣取之補充保險費，得向保險人申請 

核 退 。

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前，已依修正前第三十 

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停保者，其該次停保、註銷停保或復保， 

依原規定辦理。但符合第二項規定者，得依該規定辦理。




